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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仪 征 市 委 教 育 工 作 委 员 会 

中 共 仪 征 市 教 育 局 委 员 会 

 

 
关于转发扬州市委教育工委《关于开展全市中
小学校（幼儿园）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

体责任情况检查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教育系统各基层党组织： 

日前，扬州市委教育工委、教育局党委下发了《关于开展全

市中小学校（幼儿园）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专

项检查的通知》，现将此文件转发给你们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全面做好整改完善 

    11 月 1 日-2 日，市教育局党委对各基层党组织履行全面从

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发现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

（详见之前发的检查通报）。请各基层党组织按照新印发的《扬

州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履行情况自 

查表》（请注意:此表中的指标较以往相比有新调整）补充完善材

料，并完善好“两本一簿”相应材料。所有材料请于 11 月 25 日 

前整改到位。 

同时，按照教育局党委要求，将对部分学校全面从严治党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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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责任情况进行回头看，并查阅资料（具体安排表见附件 2）。 

二、有关要求 

1. 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基层党组织要高度重视检查工作，统筹

部署，将检查工作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相结合，

与落实年度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相结合，与“强国

复兴有我 争做时代新人”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相结合，确

保检查不遗漏、全覆盖。 

2.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基层党组织要高度重视自查及检查工

作，对全年党建工作进行系统梳理，为迎接各级各类巡察打下坚

实基础。坚持实事求是，力戒消极应付、弄虚作假，切实把本次

检查当作促进学校（幼儿园）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抓手，

认真完成落实。 

3.凝炼典型经验。各基层党组织对检查工作中发现的好的经

验做法要及时总结，宣传推广。对于典型案例和创新做法，各学

校、幼儿园要另形成专门材料并教育局教育工委办。 

4.强化结果运用。本次检查的结果，将作为年终综合考评的

重要内容，作为本年度基层党组织星级评定的重要依据。 

 

附件 1：（扬教工委发„2022‟19 号）关于开展扬州市中小学校

（幼儿园）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检查的通知 

附件 2：部分学校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“回头看”安排表 

 

中共仪征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 中共仪征市教育局委员会 

2022 年 11 月 17 日 


